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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市民社会中的“犹太精神”
董子铭

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省日照市，276826；

摘要：该文以《论犹太人问题》为核心，剖析马克思对“犹太精神”的解读。文章首先阐述鲍威尔将“犹太人问

题”简化为精神层面冲突的观点及其局限，指出其忽视精神层面异化背后的经济根源。进而分析马克思的核心论

断：“犹太精神”并非单纯精神文化范畴，而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异化逻辑在精神层面的投射，其经济根基在于

货币制度，且与市民社会利己主义存在异化同构性。这一分析展现了马克思从精神层面批判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经

济分析的理论突破，为理解资本主义异化及人类解放路径提供了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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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研究中，“犹太人问题”是一

个关键且复杂的论题。但过去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解读

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是把马克思

早期的思想简单看作是“反犹主义”，现在看来这很明

显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严重曲解。马克思本人就是犹太人，

他探讨“犹太人问题”并不是为了简单否定犹太民族，

而是为从更深刻的社会层面探讨这一问题。事实上，已

有的研究通常着重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劳动

异化的四种形态分析，或是着重于《资本论》体系下商

品拜物教的经典研究，却鲜有挖掘《论犹太人问题》中

的“犹太精神”作为异化理论起始点的独特价值，这种

理论盲区使得马克思“犹太精神”的文化——经济的双

重维度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在马克思看来，“犹太

精神”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化范畴，而是资本主义市民社

会异化逻辑在精神层面的投影，其本质是商品拜物教和

利己主义在精神世界中的具象化表现，因此马克思对犹

太人的批判并非针对犹太民族本身，而是为了批判资本

主义社会中“犹太精神”背后的金钱异化现象。马克思

借由对这一精神现象的批判，实现了把异化理论从青年

黑格尔派的抽象精神层面批判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经

济分析的实践性转向。部分学者在纵观马克思早年经历

后将其视为“自我仇恨”的“反犹主义者”，可以说这

种观点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严重误解：正如马克思所揭示

的那样，犹太群体对财富的崇拜本质上是市民社会金钱

异化在精神世界的反映；因此应该尝试从更加全面深入

的角度分析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论述，从而分析

其思想的深层含义和内在发展逻辑。

1 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及其局限性

“犹太人问题”作为 19 世纪德国思想界的重要论

争议题，其核心主要围绕犹太人在传统神权影响下的国

家中的社会地位、权利边界和解放方式展开。在当时的

社会环境中，德国保留着浓厚的封建残余：相对于英法

的现代化进程，德国仍然保留了代表着封建残余的受传

统神权影响的国家形态，教权和政治权力相互影响。犹

太人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他们被视为“异端”，

其土地与生产资料被剥夺，社会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定，

即便在法律层面获得了“特殊身份”也始终无法享有与

主流群体平等的公民权。在此基础上，1841 年弗里德里

希威廉四世的普鲁士政府颁布的法律草案成为鲍威尔

马克思等人的理论交锋的直接导火索——该草案一方

面强调应保留犹太人“奇迹般的本质”（miraculouses

sence）——即其带有独特文化特点的精神规范，另一

方面却以“防止侵犯传统神权影响下的国家”为由，把

犹太人的活动范围限定在特殊的制度框架内。其提出的

具体解决方案是：通过重新设立专门的同业公会体系，

在承认犹太人特殊身份的同时，对其社会参与范围施加

限制。这种既承认犹太民族的独特性又侵害其平等的公

民权的悖论，构成了“犹太人问题”的现实载体。

布鲁诺鲍威尔作为当时论争的核心参与者，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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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问题》《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

等著述中提出：“犹太人问题”的根源在于犹太群体的

传统精神规范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对立。其一，犹太群体

具强烈排他性，他们视本民族为“被选中的唯一合法民

族”，因此将自身隔绝于人类历史进步之外；其二，犹

太群体的传统律法具绝对性，其将戒律视为不可置疑的

意志的体现，对戒律的盲目服从使其“心灵上不自由”，

难以参与人文创造；其三，其固守民族个性的“韧性”

本质是历史发展能力的匮乏，使犹太人沦为“非历史的

存在”。基于上述对犹太群体传统精神规范的判断，鲍

威尔在1842年至1843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中进一步指出

德国犹太人解放自己的要求是不现实的：“一个本身就

不自由的人，也不能帮助另一个人达到自由；奴仆不能

解放他人。”“一个偏见必定排斥另一个偏见！每个偏

见都相信自己是合法的。因此，他们的共存是绝对不可

能的
[1]
”一方面，他认为在传统神权影响下的德国不存

在自由人；另一方面，即使国家通过立法的方式解放犹

太人，犹太群体的的传统律法也不会让犹太人获得真正

的的自由。因为在其理论框架中，精神自由体现为特定

精神认同从社会公共领域后退到私人领域。但犹太群体

的传统律法体系已经深度渗透进民众的公共生活，从根

本上说无法完全退出到私人领域。且犹太人的生活模式

以及犹太群体的传统律法都与现代国家的理性化、世俗

化的特点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犹太人的生

存方式注定无法融入现代化社会化的国家；而以精神领

域特权为政治基石的德意志国家同样会把犹太人看作

异端。据此，他提出了他解放犹太人的路径：摒弃犹太

群体的传统精神规范，摆脱其律法的排他性约束、乃至

接受主流社会的精神认同，通过消除精神层面偏见让个

体摆脱特殊性的束缚，融入历史发展的普遍进程。

对此，马克思批判到，鲍威尔的精神规范本质论停

留在抽象思辨层面、将犹太人问题简化为精神领域的特

权冲突，认为犹太群体的传统律法因其“公共性”特质

导致犹太人陷入个人信仰和公民身份的矛盾。这种分析

停留在精神规范本质论层面，把人的解放方式窄化为对

精神规范的废除，却忽视了普鲁士法律背后封建经济结

构和精神领域特权的深刻联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鲍威尔未能察觉“精神异化只是世俗异化的表象”，其

论断实质是将政治解放等同于人类解放，掩盖了私有制

对人的现实支配。在批判鲍威尔和探讨犹太人解放的过

程中，马克思实现了研究范式的重大突破，将理论争辩

的重心从抽象的精神思辨领域，转移至具体的社会现实

分析领域。这一理论转向可以说是对鲍威尔基于精神的

解放道路的直接回应和深刻超越。

2“犹太精神”的本质：资本主义异化的精神

反映

在对鲍威尔“犹太人问题”精神规范本质论的批判

中，马克思实现了从抽象精神思辨到对具体社会现实分

析的范式革命。鲍威尔将犹太精神归结为犹太律法的排

他性与绝对性，认为其与历史发展的普遍进程相矛盾，

主张通过废除犹太群体的传统精神规范、甚至接受主流

社会的精神认同实现犹太人的解放；但马克思尖锐指出，

这种分析停留在精神规范层面，把人的解放方式窄化为

对精神规范的废除，却忽视了普鲁士法律背后封建经济

结构和精神特权的深刻联系。他明确提出，“并不存在

特殊的犹太人问题，而只存在一种更加深刻的精神问

题”，且精神问题的本质是“世俗问题的反映”，即“犹

太精神”并非单纯的精神文化范畴，而是资本主义市民

社会异化逻辑在精神层面的投射，其本质是商品拜物教

和利己主义在精神世界中的具象化表现。这一判断建立

在不同于鲍威尔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逻辑之上：通过

剖析犹太精神生成的经济根源及其与市民社会的内在

关联，马克思揭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根本

规律，既回应了鲍威尔的精神批判路径，又实现了对其

理论框架的彻底超越。

2.1 对“犹太精神”经济根基的解构：对鲍威尔精

神本质论的超越

马克思对犹太精神本质的剖析始于对鲍威尔将其

归因于精神律法的批判。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中提

出，犹太律法是“基于现实需求的规范和律法”，却把

这种规范抽象化为犹太群体的固有属性，认为正是律法

的绝对性与不可解释性导致犹太人“心灵上不自由”，

成为“非历史的存在”。但马克思指出，这种观点完全

割裂了精神文化与社会现实的联系——犹太精神的本

质并非源于精神层面自身，而是植根于特定的经济基础，



2026 年 2 卷 1 期 Anmai/安麦 社会经济导刊

233

鲍威尔的错误在于 “未能察觉‘精神异化只是世俗异

化的表象’”。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在传统神权影响下的国家的发

展进程中，犹太人长期被视为异端，土地与生产资料被

剥夺，犹太人“为维持生存被迫选择了经商作为自己维

持生存的方式”。这种被迫的生存选择，使其与货币经

济形成了天然的绑定关系。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

的大背景下，金钱逐渐超越了单纯的交换媒介功能，成

为了“社会的核心纽带和价值衡量标准”，甚至演变为

“世俗的神”。马克思根据此指出，犹太群体对仪式、

契约和财富的重视“实际上是资本逻辑在精神层面中的

体现”：犹太人在商业活动中对契约的严格遵守并不单

纯出于犹太群体对信徒的精神要求，而是资本主义商品

交换信用体系的必然要求；其对财富的持续追求也不是

精神诫命的产物，而是“处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的个

人做出的必然选择”。鲍威尔把犹太精神的核心特质归

结为精神律法的“公共性”、认为犹太群体的传统精神

规范无法完全退居私人领域，因此与现代国家的理性化、

世俗化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马克思通过分析揭示，

这种公共性的实质是市民社会经济逻辑在精神层面的

表达——“现实的世俗的犹太精神……是由现今的市民

生活所不断地产生出来的，并且在货币制度中获得了高

度的发展
[2]
”。货币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机制，

不仅塑造了犹太人的生存方式、更将其精神特质转变为

对资本逻辑的反映：犹太群体的契约精神成为了商品交

换的信用担保，对财富的崇拜则对应着货币对社会关系

的全面统治。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鲍威尔的精神规范本

质论——犹太精神的“公共性”并非精神层面律法的固

有属性，而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在精神领域的延伸。

基于此，马克思提出，犹太人的解放“本质上是让

犹太人从金钱异化中解放出来”，这一论断直接针对鲍

威尔“接受主流社会的精神认同”的解决方案。在马克

思看来，鲍威尔的方案“把政治解放等同于人类解放”，

却看不到“即使国家通过立法的方式解放犹太人，犹太

群体的传统律法也不会让犹太人获得真正的自由”的深

层原因；律法的束缚本质上是经济异化在精神层面的表

现，不消除市民社会中的私有制和金钱对人的统治、任

何精神层面的变革都只能是表面工夫。这种从经济根基

出发的分析，既保留了对犹太精神具体表现的细致观察，

又彻底超越了鲍威尔的精神批判框架，体现了历史唯物

主义从物质生产出发解释社会意识的核心方法。

2.2“犹太精神”与市民社会的异化同构：利己主

义的精神与现实投射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犹太精神与市民社会的核心矛

盾具有内在同构性，这一关联同样构成对鲍威尔理论局

限性的批判。鲍威尔虽承认犹太群体传统精神规范与主

流精神体系的排他性，却将其简化为精神本质的差异

（“犹太群体的排他性是不彻底的，主流精神体系是其

完成”），未能看到这种排他性背后的社会现实根源。

而马克思通过分析指出，犹太精神中的利己主义与市民

社会的异化逻辑本质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前者

是后者在精神领域的投射，后者是前者的现实根基。

市民社会的核心矛盾在于“金钱关系对人的全面统

治”。在现代国家的市民社会中，人被异化为“利己的

原子”，“人们在社会活动中都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出发

点，只关注自身的物质利益而忽视了他人和社会的整体

利益”，导致人与人逐渐在经济活动中相互对立起来。

马克思尖锐指出：“确切地和在散文的意义上说，市民

社会的成员根本不是什么原子…… 他们不是神类的利

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 这种利己主义的矛

盾性在于：人无法做到绝对的自我封闭，“这种永远无

法彻底分离的‘分离主义’，便催生了交往的需求……

进而催生了对‘金钱’的向往
[3]
”。金钱作为交往的中

介，最终成为支配人的异己力量，这正是市民社会异化

的内在逻辑。“犹太精神”恰恰是这种利己主义逻辑在

精神层面的具象化。犹太文化中个体与上帝的契约关系，

本质上是利己主义的人通过精神寻求现世福祉的体现；

群体成员通过通过遵守律法以换取精神上的安慰，这种

关系与市民社会中“资产阶级社会成员披着政治狮皮的

矛盾”具有同构性：二者都以个体利益为核心，都通过

外在中介（精神契约/金钱）实现关系的联结，最终都

导致人的异化。马克思指出，犹太人的律法体系“不过

是市民社会内在运行逻辑在精神维度的反映”，商业契

约被转化为精神戒律，商品交换的利己原则被神圣化为

精神层面的义务，这种转化使市民社会的异化逻辑获得

了精神层面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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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尔认为主流精神体系的“普遍性”是对犹太群

体“排他性”的“扬弃”，但马克思反驳道：“……（主

流精神体系）把一切民族的、自然的、伦理的、理论的

关系变成对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

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
[4]
”这揭示出二者在异化

逻辑上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二者都强化了市民社会中

人与人的隔阂，只不过主流精神体系以普遍主义的形式

掩盖了其内在的利己主义本质，而犹太群体文化则以排

他性的方式直接呈现出来。因此无论是哪一方，“二者

都被市民社会中的资本逻辑和异化关系束缚着”，这正

是鲍威尔未能看到的关键：精神差异的背后是共同的社

会异化根源。这种同构性还体现在拜物教上。市民社会

中，商品异化为统治人的独立力量，这是《资本论》揭

示的“拜物教”现象；而犹太群体中，财富成为“世俗

的神”，律法成为不可被质疑的绝对权威，本质上是精

神层面的拜物教。二者共同构成了“物支配人”的颠倒

性本质——“人的本质力量外化为异己之物，并反过来

支配人的存在”。马克思强调，这种颠倒并不是在精神

或经济层面发生的偶然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必然产物，鲍威尔将其归因于精神层面的差异，实则是

“对民族与人类的致命亵渎”，因为他“只需考虑木头

和林木，无需尝试以政治方式——即结合完整的公民理

性与公民道德——解决每一个物质问题”。

综上，犹太精神与市民社会的异化同构性，印证了

马克思的核心判断：鲍威尔的批判之所以不彻底，是因

为他未能穿透精神的表象触及市民社会的经济本质。而

马克思通过揭示这种同构性，不仅阐明了犹太精神作为

“资本主义异化的精神反映”的本质，更确立了“从社

会现实出发解释精神现象”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为后

续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3 扬弃资本主义异化与人类解放的路径

既然“犹太精神”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异化的精神反

映，其对契约的执着根源于商品交换过程中建立起的信

用体系，对财富的崇拜来源于货币的统治地位，这种投

射实际上是市民社会中资本逻辑和异化关系的具象化；

那么要破解这一异化就要打破资本对人的支配，实现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等著作中，通过对异化现象的深度剖析，提出了从理论

认知到实践方法的完整方案。

要扬弃异化，就要首先明确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具

体表现方式。“犹太精神”作为异化在精神层面的反映

已经指出了关键：对金钱的崇拜让货币成为“世俗的神”，

“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

东西都被亵渎了”，人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丧失主体性，

沦为了金钱的奴仆。马克思曾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

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

立性和个性”，这一判断在“犹太精神”中尤其显著，

犹太人对财富的持续追求并不完全受到文化的影响，而

是处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的个人做出的必然选择，

“现实的世俗的犹太精神……是由现今的市民生活所

不断地产生出来的，并且在货币制度中获得了高度的发

展
[5]
”。这种异化更渗透到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中。在市

民社会中，“人被异化为‘利己的原子’，人们在社会

活动中都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只关注自身的物质

利益而忽视了他人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导致人与人逐

渐在经济活动中相互对立起来。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

题》中提到，即使国家通过立法赋予犹太人平等权利，

这种“政治解放” 也无法改变市民社会中人作为利己

的个体的本质——“在政治国家真正发达的地方，人不

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

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这种

双重性说明：政治解放只能让人实现法律意义上的平等，

却无法消除异化关系对人的束缚，正如犹太群体的律法

体系将商业契约转化为文化上的约束，使商品经济逻辑

获得神圣性，这与主流社会的精神认同“把一切民族的、

自然的、伦理的、理论的关系变成对人来说是外在的东

西”的异化逻辑一致，二者均被资本逻辑束缚。

资本主义异化普遍性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和分工的

相互强化。私有制作为一切异化的基础，它使劳动产品

和劳动者相分离，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

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

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

值成正比；这种分离在“犹太精神”中表现为犹太人对

财富的积累越多，自身反而越被财富奴役，货币作为私

有财产的一般形式，成为支配人的“异己力量”。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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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进一步加剧了异化的深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指出：“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

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

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这种分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

现为“固定化的职业分工”，犹太人因历史原因长时间

被限制在商业领域内，正是这种异化的具体体现：在传

统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犹太人长期被视为异端，土地与

生产资料被剥夺，为维持生存被迫选择了经商作为自己

维持生存的方式。这种被迫的分工使犹太人的活动范围

被压缩，能力发展被片面化，最终沦为“商业活动的工

具”。私有制与分工还催生了商品拜物教这一全新的异

化形态。在私有制条件下，商品本应体现人和人之间的

社会关系，现在却被异化成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正如马

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

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

这种拜物教在“犹太精神”中表现为对契约与财富的盲

目崇拜，犹太人对仪式、契约和财富的重视并非是其文

化中的固有特质，而是资本逻辑在精神层面的体现；契

约本是人和人之间的信用约定，现在却被异化为“耶和

华的意志”的体现；财富本是人类劳动的成果，现在却

被神化为“世俗的神”，这种物的神圣化正是私有制与

分工共同作用的产物，这种颠倒并非精神或经济的偶然

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对异化的扬弃起始于对“解放”内涵的区分。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他明确了“政治解放”和“人

类解放”的差异：政治解放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

目标是打破封建特权和精神桎梏，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

的平等，但传统神权影响下的国家通过立法的方式解放

犹太人，却无法改变犹太律法对犹太人的束缚，这种解

放仅能消除政治层面的不平等，却无法触及市民社会中

私有制与异化关系的根基，因此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

类解放。人类解放则是对异化的彻底扬弃，核心是使人

从精神认同、私有财产、分工等一切特殊性中解放出来，

恢复人的类本质。马克思指出：“人类解放就是要把人

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种解放不仅要求废

除精神领域的特权，更要废除私有制；不仅要求政治权

利的平等，更要实现“社会关系的透明化”—— 人与

人之间不再通过货币、权力等中介建立联系，而是基于

自由人的联合体形成“真实的共同体”。马克思提出，

“犹太人的解放‘本质上是让犹太人从金钱异化中解放

出来’”，而人类解放的目标，正是让所有人都从金钱

异化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复归”。在实践层面，要

实现对异化的扬弃只能通过整体性的社会革命来实现：

其一，废除私有制，让劳动产品和劳动者重新统一，生

产不再以利润为导向、而是以人的需求为核心，从根源

上消除商品异化为统治力量的拜物教现象；其二，打破

固定分工，建立人的完整的自主活动；通过教育与社会

安排，使个体摆脱被特定职业规训的片面性，实现体力

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其三，构建“透明的社会关系”，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不再通过金钱中介，

而是基于“共同体的、共产主义性质的存在”，使每个

人的自由发展都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扬弃异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中“完整

的人”的实现。这种“完整的人”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社

会中“片面的人”而言的；他不再被金钱、分工所束缚，

而是自由自觉的类存在物，能够在自由时间中充分发展

自身的体力与智力，在自由劳动中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

在物质生产领域，共产主义社会将实现劳动的解放。劳

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正如马克思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言：“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

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

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

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

要之后”，这种劳动是“自主的、创造性的”，人能够

“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原本犹太人“整个民族‘心

灵上不自由’，无法参与艺术、科学等人文创造”的状

态将被彻底改变。在社会关系领域，共产主义社会将实

现“共同体的复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相互利

用的契约关系，而是自由平等的联合关系；社会生产不

再由资本逻辑支配，而是由联合起来的个人根据社会需

求有计划地调节，货币制度中高度发展的“犹太精神”

将失去存在的土壤，因为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统

治地位将被按需分配的原则所取代，物对人的支配将回

归于人对物的合理控制。

总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扬弃路径始终围绕

“人的解放”这一核心：从揭露“犹太精神”作为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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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反映，到剖析私有制与分工的根源，再到提出社

会革命与共产主义构想，形成了从诊断到治愈的完整逻

辑。这一路径不仅回应了如何解决异化的现实问题，更

确立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目标，为理解资本主义

的内在矛盾与人类社会的进步方向提供了深刻的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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